附件1

关于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声明

  赤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:      

本申请人于    年  月  日取得编号为                 的生产许可证,食品类别为       ，有效期至      年   月  日。根据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现申请延续食品生产许可，声明如下：
生产场所 (包括周边环境、厂区环境、生产车间、库房等)未发生变化；
生产设备布局和生产工艺流程未发生变化；
食品生产主要设备、设施未发生变化；
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；
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未发生变化；
6.不存在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其他生产条件变化。
本申请人对以上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虚假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特此声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  
